
公告附件:1、《五原县乡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（巴彦套海镇）公告

内容

一．规划范围

本次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规划范围是巴彦套海镇开发边界范围，

面积共 270.90 公顷，中心镇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199.05 公顷。

二．规划成果

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、规划图件、规划说明、规划数据库、规

划表格、附件材料。规划图件包括图集和图则。

三．功能定位

在落实上位规划功能定位的基础上，本规划确定中心镇区的发展

定位为：工贸物流型城镇。

四．规划用地布局

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 270.90 公顷，其中：居住用地（07）

面积 64.77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23.91%；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（08）10.10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3.73%；商业服

务业用地（09）面积 18.08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6.68%；工

矿用地（10）面积 68.43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25.26%；仓

储用地（11）面积 52.29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19.30%；交通运输

用地（12）面积 40.35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14.90%；公用

设施用地（13）面积 3.65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1.35%；绿

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（14）面积 7.37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2.72%；

特殊用地（15）面积 0.15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0.05%；留



白用地（16）面积 5.71 公顷，占本次规划范围总用地 2.11%。

五．开发建设管控

根据《五原县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报告》，五原县划

分为 40个单元，包括重点开发单元 15 个、城市更新单元 19 个战略

留白单元 1个、城乡融合单元 4个和其他单元 1 个。

其中，巴彦套海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共划定详细规划单元 2个，分

别为巴彦套海镇居住生活区，为城市更新单元；巴彦套海镇工业发展

区，为城市重点开发单元。城市更新单元巴彦套海镇居住生活区，单

元编码为 150821102202001，单元面积 199.05 公顷，主导功能为居

住生活；城市重点开发单元巴彦套海镇工业发展区，单元编码为

150821102201001，单元面积 74.68 公顷，主导功能为工业发展。

1．容积率

规划对容积率做以下控制:

规划工业用地容积率为下限控制，其他各地块容积率为上限控制，

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居住用地以低层为主，容积率控制上限为 1.2，

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上限为 2；

机关团体用地、文化用地、医疗卫生用地、社会福利用地容积率

上限为 1.5；

教育用地容积率上限为 1.0；

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下限为 1.0；

公用设施用地、对外交通场站用地、社会停车场用地容积率上限



为 1.0；

2．建筑密度/建筑系数

规划对建筑密度做以下控制:

规划工业用地和工业物流仓储混合用地建筑密度（建筑系数）为

下限控制，其他各地块建筑密度（建筑系数）为上限控制，控制指标

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规划控制工业用地和工业物流仓储混合用地建筑系数下限为40%；

规划控制一类城镇住宅用地、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建筑密度上限为

35%；

控制商业用地建筑密度上限为 50%。

控制机关团体用地、文化用地、中小学用地、医疗卫生用地、社

会福利用地建筑密度上限为 30%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对于公

益性划拨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可根据设施建设的实际需求进行适当

调整。

规划控制公用设施用地（包括供水用地、排水用地、通信用地、

邮政用地、环卫用地、消防用地等）、对外交通场站用地、社会停车

场用地建筑密度上限为 30%。

3．绿地率

规划对绿地率做以下控制:

规划工业用地和工业物流仓储混合用地绿地率采用上限控制，其

他各地块绿地率采用下限控制，控制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规划控制工业用地和工业物流仓储混合用地绿地率上限为 20%。



控制城镇住宅用地绿地率下限为 35%；控制商业用地绿地率下限

为 25%；控制机关团体用地、文化用地、中小学用地、医疗卫生用地、

社会福利用地绿地率下限为 35%。

规划控制公用设施用地（包括供水用地、排水用地、通信用地、

邮政用地、环卫用地、消防用地等）绿地率下限为 30%。

4．建筑高度

规划对建筑高度做以下控制:

建筑高度采取分类控制方式，共分为 3 个限高控制区间：H≤12

米、12﹤H≤18 米、18﹤H≤24 米。

1 类高度区（H≤12 米）：主要为对外交通场站用地、社会停车

场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。

2 类高度区（12＜H≤18 米）：主要为居住用地。

3 类高度区（18＜H≤24 米）：主要为商业服务业用地、机关团

体用地、文化用地、医疗卫生用地、社会福利用地、工业用地、物流

仓储用地。

对工业用地生产工艺有特殊要求的构筑物，局部需要突破限高的，

经相关部门审核把关，可大于 24米。

六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要求，深化完善

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按照相关规范，配置各项公共服务设施，包括行

政办公、健康管理、为老服务、终身教育、文化活动、体育健身、商

业服务、其他设施等 8 类公共服务设施。



本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建标准、服务半径和配建规模基于规

划区服务人口统筹考虑，规划控制的公共服务设施全部位于城镇开发

边界内。

七．道路交通规划

规划形成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三级道路体系。构建“两主多次

多支路”镇区交通体系，提升道路网密度。

“两主”为乌锦线以及 212 省道，红线宽度分别为 12米与 16 米；

“两次”次干路红线宽度均为 8.0 米。

规划支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4米。弹性支路不计入城市道路用地内，

采用弹性控制，在出入口方位不变的前提下，可根据地块设计需求调

整线形。










